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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8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6月7日至2015年6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7日下午

3:00�至2015年6月8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B座19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边华才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合计共12人， 代表股份1,312,

070,81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2.72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数1,311,938,910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72.71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7人，代表股份数131,9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7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二）逐项审议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

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2、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

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4、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5月

19日。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6.22元/股。 具体发行价

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竞价结

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的股票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至发行

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5、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62,700.9646万股（含62,700.9646万股）。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

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计算，即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9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

万元

）

1

“

城市客厅

”

项目

502,476.00 234,000.00

2

杭州长河项目

177,735.00 40,000.00

3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 116,000.00

合 计

- 390,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公司将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

的程序予以置换。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8、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议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三）审议并通过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四）审议并通过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

2、 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交

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所有必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各种公告、其他相关协议等）；

3、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全权回复中国证监

会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4、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意见及市场情况，适当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适当调整并确定发行时机、发

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具体认购办法以及其他与发行上市有关的事项；

5、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市场实际情况、本次发行结果以及项目实施进展，授权公司董事会

可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额进行调整（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

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6、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

7、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8、 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有关政府部门和证券监

管部门要求（包括对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方案

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9、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事宜；

10、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相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

条款，明确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现金分红比例等事宜，就原章程基础上增加差异化现金

分红政策，修改内容如下：

在原“第一百七十一条，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中第（三）条后增加一条：“（四）公司董事

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

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九）审议并通过了《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十）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子公司融资的需要，同意以下担保事项：

（一）增加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8亿元，公司对下属控股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含已发生的担保）

不超过130亿元。

（二）提请股东大会在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

宜（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后，不能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四)以上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本次担保明细如下：

1、增加对杭州嘉凯城滨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额度4亿元。

2、为嘉凯城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融资4亿元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11,991,1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39%；反对股数78,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60%；弃权股数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891％；反对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599％；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胡英、周媛媛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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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6月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

00—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7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8日下午15：00�之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235号湘域中央1号楼公司319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飚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3日(周三)。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189,866,181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57.4298％。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69,279,44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总股份的51.202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20,586,73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6.227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甘露、张超文律师对本次大会

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39公告）；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核准后的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基金” )、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宇国际” )、长沙合众鑫荣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鑫荣” )及长沙合众

鑫越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鑫越” )。

上述发行对象中，合众鑫荣和合众鑫越系公司及其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以及少数退休人

员等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天弘基金和博宇国际系机构投资者。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

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2月

25日)。本次发行价格为7.3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

7.35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4年6月13日，发行人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7.35元/

股调整为7.30元/股。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73,16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9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73,16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82,191,778股。其中，天弘基金认购股份数为52,300,273股，博宇国际

认购股份数为20,547,944股，合众鑫荣认购股份数为5,598,082股，合众鑫越认购股份数为3,745,479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公司于2014年 6月16日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决议有效期为 12�个月。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将于2015年

6月15日到期，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完成，现拟将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的决议有效期延长 12�个月至 2016年6月15日。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229％；弃权129,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43,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弃权129,6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表决结果：该项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取得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2、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39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40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与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议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41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42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 审议《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5月23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司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3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39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17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10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3月17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2015-11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89,693,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99.9088％；反对15,9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0.0084％；弃权157,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20,520,06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32％；反对 15,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57,269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0％。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甘露、张超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3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铭德大酒店4楼多功能厅（上海市西藏北路55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7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7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44,086,03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72,289,6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371,796,40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8.629795%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4.7507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879053%

注： 截至2015年6月8日即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11,501,

700,000股。 但因H股股东大会通函中所载列的“确认H股股东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资格而暂停办理H

股过户登记手续起始日期”为2015年5月9日，该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9,584,721,180股，因此上

表中所示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9,584,721,180股为计算依据。

(四)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王开国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7人，董事庄国蔚先生、张新玫女士、何健勇先生，独立董事肖遂宁先

生、李光荣先生和冯仑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1人，出席6人，监事李林先生、董小春先生、程峰先生、陈辉峰先生和胡京武先生

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正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23,107 99.997196 52,300 0.002204 14,222 0.000600

H

股

361,024,004 97.102608 10,772,400 2.89739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3,247,111 99.605008 10,824,700 0.394474 14,222 0.000518

2、 议案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23,107 99.997196 52,300 0.002204 14,222 0.000600

H

股

361,024,004 97.102608 10,772,400 2.89739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3,247,111 99.605008 10,824,700 0.394474 14,222 0.00051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31,207 99.997537 44,200 0.001863 14,222 0.000600

H

股

361,024,004 97.102608 10,772,400 2.89739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3,255,211 99.605303 10,816,600 0.394179 14,222 0.000518

4、 议案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22,307 99.997162 52,300 0.002205 15,022 0.000633

H

股

361,024,004 97.102608 10,772,400 2.89739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3,246,311 99.604979 10,824,700 0.394474 15,022 0.000547

5、 议案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30,507 99.997508 45,800 0.001930 13,322 0.000562

H

股

361,797,204 97.310571 9,999,200 2.68942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4,027,711 99.633455 10,045,000 0.366060 13,322 0.000485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19,207 99.997031 55,400 0.002336 15,022 0.000633

H

股

359,393,629 96.664095 12,402,775 3.33590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1,612,836 99.545452 12,458,175 0.454001 15,022 0.000547

7、 议案名称：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7.1董事候选人沈铁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1,496,229 99.966556 759,478 0.032014 33,922 0.001430

H

股

340,545,522 91.594625 31,250,882 8.40537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12,041,751 98.832242 32,010,360 1.166522 33,922 0.001236

7.2董事候选人余莉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1,852,897 99.981590 374,710 0.015796 62,022 0.002614

H

股

340,545,522 91.594625 31,250,882 8.40537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12,398,419 98.845240 31,625,592 1.152500 62,022 0.002260

8、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084,007 99.991332 189,600 0.007993 16,022 0.000675

H

股

328,990,635 88.486772 42,805,769 11.51322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01,074,642 98.432579 42,995,369 1.566837 16,022 0.000584

9、 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35,442,492 98.446769 36,832,915 1.552631 14,222 0.000600

H

股

142,961,964 38.451680 228,834,440 61.54832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478,404,456 90.318030 265,667,355 9.681452 14,222 0.000518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分配或发行A股及/或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26,593,104 98.073738 45,682,303 1.925662 14,222 0.000600

H

股

116,639,563 31.371891 255,156,841 68.6281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443,232,667 89.036300 300,839,144 10.963182 14,222 0.000518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72,218,607 99.997006 56,800 0.002394 14,222 0.000600

H

股

361,797,204 97.310571 9,999,200 2.68942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734,015,811 99.633021 10,056,000 0.366461 14,222 0.000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因公司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股东，因此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第1至第8项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第9至第11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

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

3、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崔少梅律师、肖静恺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8日

附件1：

沈铁冬先生简历

沈铁冬先生，1969年11月出生。 于1992年6月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经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并

于2010年12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政经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在职攻读）。沈先生1992年6月至1993年6

月期间在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学校部工作，担任驻会主席。 于1993年7月至1999年9月期间在辽宁省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担任信托部副部长职务，于1999年9月至2002年1月在辽宁省国际合作（集团）公

司工作，担任资本运营部部长职务，于2002年2月至2009年12月在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沈先生于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

担任副市长,�市委常委、秘书长职务。 沈先生于2014年12月出任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职务至今。

沈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余莉萍女士简历

余莉萍女士，1962年出生，大学毕业，自2010年8月至今担任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余女士

于1997年7月中国纺织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结业；1998年7月中国纺织大学管理工

程专业毕业。 高级会计师职称。 余女士1996年8月至2006年4月期间，在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担任

多个职位，包括总会计师、财务总监。 她于2006年4月至2006年8月期间担任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副总会计

师兼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于2006年8月至2010年8月期间担任上海益民食品

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总监、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副总会计师。 并与2006年4月至

2007年8月担任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监事长； 2006年6月至2007年8月担任上海轻工

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自2013年9月至今担任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自2014年3月至

今担任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

余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2：

寿伟光先生简历

寿伟光先生，1963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金融方向）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寿先生1987年

7月至1995年11月在财政部驻上海专员办事处工作，先后担任科员、业务科副科长、工业一科副科长、外

贸金融科副科长、科长；1995年10月至1997年12月担任上海市财政局综合计划处主任科员；1997年12月

至1999年8月担任上海市财政局第六分局副局长；1999年8月至2000年5月担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人事处副处长；2000年5月至2002年12月担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干部

人事处处长、 博士后工作办公室主任；2002年12月至2009年9月担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兼任上海国际集团金融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后工作站副站长；2009年9月至2013年4

月担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担任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

寿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3：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改依据

《

公司章程

》

原条款 拟修订为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

章程指引

》

第四十

一条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

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

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10%

的担保

。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

的担保

。

第七章 监事会

公司实际情况

第二百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由

11

名监事组

成

，

包括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

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

副主席

1

人

。

监事会主席

、

副主席的任免

，

应当经三分之二以

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

，

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

；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

公司任一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

1/2

以上时

，

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

1/

3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

，

直接进入监事会

。

第二百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由

13

名监事组

成

，

包括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

比例不低于

1/3

。

监事会设主席

1

人

，

副主席

1

人

。

监事会主席

、

副主席的任免

，

应当经三分之二以

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

，

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

；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

公司任一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

1/2

以上时

，

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

1/

3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

，

直接进入监事会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修改依据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原条款 拟修订为

第二章 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

《

章程指引

》

第四十

一条

第六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

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

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10%

的担保

。

第六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

的担保

。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5年6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审议表决，同意新增宋世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

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宋世浩先生监事任职生效尚待：（1）《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会组成条款修改并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2）宋世浩先生监事任职资格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核准，以发生在后的日期为准。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6月8日

附：宋世浩先生简历：

宋世浩先生，196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0年3月至今在公司工作。1992年7月至1996年6月在包

头钢铁公司第五中学担任教师；1996年6月至2000年3月在包头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先后担任证券营业

部经理、信托营业部经理；2000年3月至2006年3月在公司天津营业部工作，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2006年3月至2009年8月在公司兰州业务总部担任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2009年8月至2012年2

月在公司甘肃分公司担任总经理；2011年9月至2013年1月在公司运营中心担任副总经理；2013年1月至

今在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总部担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